森林工程学科2014年录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复试办法

（2013年9月）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学科具体情况，制定本复试办法。

一、复试工作的原则

1、 全面考查、有所侧重。突出对专业素质、专业能力、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核；

2、 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；

3、 坚持择优录取、宁缺勿滥的原则。
二、复试的形式

复试采用口试和笔试相结合的形式进行。

三、复试内容及方法

    1.  专业笔试，满分100分，120分钟。考试科目：
《高等数学》，《电工电子学》和《机械设计》二选一。
    2.  外语听力和口语，满分100分。

 3.  综合素质面试，满分100分。每人时间10-20分钟。由主考教师直接提问，当面口头回答，重点考察其专业知识、科研潜能、综合素质、人文素养等情况。

4. 外语听力、口语及综合素质面试评分方法：由参加复试的教师分别依据规定标准，给每一位考生单独评分，然后取平均值。
四、复试总成绩计算
    复试总成绩满分100分，60分及格。
复试总成绩=笔试成绩×40%+外语听力和口语×20%+综合素质面试×40%。
五、录取

严格按照考生复试总成绩排名，确定录取的顺序。
六、复式小组

由森林工程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教师3-5人组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复试时间与地点

 专业笔试：      2012年9月26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：00 ，地点三教410
    外语听力和口语：2013年9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：00——12：00，三教709
  综合素质面试：  2013年9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：00——12：00，三教7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森林工程学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9月16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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